
6月25日，苏宁易购金源路
店与水田路店直营店同时盛大
开业，金源路店举行了隆重的开
业仪式。

市、区领导，鲁西南地区管
理中心总经理吕树成总经理以
及媒体界朋友出席参加了本次
开业仪式。

开业仪式上，兰山区商务局
季局长对苏宁易购直营店新兴
互联网+模式进行分析和表扬，
提倡商业服务面向大众，贴近老
百姓日常生活，让老百姓享受电
商带来的消费福利。并对苏宁寄
予厚望，鼓励苏宁在未来的1-2
年内将直营店推进到县区和乡
镇去。

吕总在开业仪式上对季局
长的要求给予了明确答复，表示
苏宁易购直营店将以金源路和

水田路为契机，继续快速扩充直
营店的数量。同时，为了推进直
营店进乡镇，苏宁将推广加盟政
策，为广大县、乡消费者提供物
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也为当地
青年提供创业机会，帮助他们走
上电商经营致富道路。

吕总还就苏宁近期推广的
绿色出行免费坐公交活动进行
宣讲，获得政府和媒体朋友热烈
的掌声。

在市、区领导及广大媒体和
消费者的共同见证下，苏宁易购
直营店启动仪式十点准时启动。
开业仪式结束后，季局长等领导
在吕总的引导下来到直营店进
行现场参观和体验。大家纷纷掏
出手机扫描电视墙上的二维码，
对于苏宁的虚拟出样与完善的
后台服务，各位媒体朋友纷纷表

示，这在临沂是首屈一指的。
吕总介绍，直营店的购物方

式灵活方便，可以直接扫码下单
手机付款，也可以手机下单后到
收银台刷卡或者交付现金；对于
不放心使用手机购物的消费者，
苏宁的服务人员可以协助顾客
在电脑终端进行下单。

吕总还特意介绍了苏宁新
推出的任性付付款方式，顾客下
载易付宝并绑定信息后，可以获
得苏宁银行授信的额度，在授信
额度内可以随意支付。消费者只
需在消费后30天内还款即可。

媒体朋友纷纷表示，直营店
一方面成为苏宁O2O扩张的主
力军，另一方面也是净化电商环
境的先行者，苏宁直营店将极大
的为当地消费者带来消费安全
感，并促进网络购物的安全性，

提升行业发展水准。
苏宁易购两家市区直营店

的开业标志着临沂苏宁连锁发
展随着集团脚步进入新的快车
道，通过直营店，进一步诠释和

推广苏宁的O2O战略，拉开和竞
争对手的差距，抢占临沂零售渠
道龙头地位。

(王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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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临沂沂年年底底前前
启启用用新新版版购购房房合合同同

开发商“一房多卖”，购房者最高可获双倍赔偿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刘

遥)用了近15年的购房合同要“升
级”了。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兰山
区、罗庄区、河东区、高新区、经济
技术开发区和临港区启用更加注
重买受人权益保障的2014版《商品
房买卖合同》。

相比2000年启用至今的老版
购房合同，新版合同条款更加细
致。2014版《商品房买卖合同》文本
共分为十章，主合同条款29条，还

有11个附件，篇幅内容较老版增加
很多。

临沂市房产局市场管理科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种变化也反映了
此次合同文本约定细化、规范化的
显著特点。新版合同还首次明确，
在任何情况下，买受人都应当至少
持有一份合同原件。

最值得广大业主朋友们关注
的是，新版合同在保障购房者权益
方面有了明显“偏向”，完善了商品

房基本状况的约定，新增加了商品
房抵押情况、房屋权利状况和违反
承诺的法律责任等约定。而购房者
如遇到开发商“一房多卖”的情况，
最高可获双倍总房价款赔偿。

在新版预售合同商品房基本
状况的房屋权利状况承诺中，明确
要求开发商对房屋产权的合法性、
不存在一房两卖、不存在司法查封
和限制转让三种情形进行承诺。如
果开发商违反这些承诺，导致购房

者合同无法备案或无法办证的，就
可以主张退房、退利息，然后最高
还可获得“已付房价款一倍”的赔
偿。

此举的意义在于在买卖双方
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引导开发
企业全面地、客观地告知购房人
商品房的基本状况，说明商品房
可能存在的权利瑕疵，引入惩罚
性赔偿金，加重开发企业信息披
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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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人权益更有保障

新房交付通知

至少提前10天

新版购房合同明确，对于交
付通知发送的时间提前限定为
不得少于10日，如果开发商违反
这条程序约定的，将承担逾期交
房责任。同时增加了在办理商品
房交付之前，购房人有权对商品
房进行查验的条款。

在现实生活中，在业主未签
订物业管理协议之前，不能实地
看房。因此，业主在办理完各项
手续后，即使查验出房屋有质量
问题，不少开发商都不予以维修
或处理。新版合同增加了交付之
前的查验房屋环节，能够进一步
保障业主权利。

为了让市民更方便理解
新版购房合同的变化，记者
采访了市房产局市场管理科
相关负责人，就文本中的新
规则、新特点做一解读。

新房空气质量写入合同条款

新版购房合同从商品房地
基基础和主体结构质量，到装
饰装修及设备设施，再到室内
空气质量、建筑隔声和民用建
筑节能标准等予以细化，明确
了各项质量标准、处理措施和保

修责任。
特别是将室内空气质量、建

筑隔声和民用建筑节能措施作为
合同条款，对商品房建筑环保和
能效指标提出明确要求，更能满
足购房人现代生活需要。

小区共有部分权属先约定

新版购房合同对于业主共有
部分予以明确，增加了对于小区
内车位、车库、会所等配套设施的
所有权归属的约定。这使得业主
在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够及时拿
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

在合同附件中还有一条，专
用于要求开发商披露说明楼盘中

存在哪些可能遮挡或妨碍购房者
所购房屋正常使用的情况，并举
例说明如该商品房公共管道检修
口、柱子、变电箱等遮挡或妨碍情
形。

这对一些缺乏经验的开发商来
说是个挑战，如果这个信息披露附件
做不好，引起的诉讼将不会少。

“出卖”购房者信息开发商即违约

绝大部分购房者都曾被装饰
公司、家具专柜等电话广告骚扰，
而新合同对此现象加以规范。

新合同明确提出开发商对在
卖房过程中收集到的购房者信息
负有保密义务，除非公检法及纪
检部门执行公务需要或者有购房

者的书面同意，开发商不得对外
披露和越权使用，否则就构成侵
权和违约。

这个条款毫无疑问是对当下
购房者的隐私信息被泄露现状的
强烈回应，这就需要开发商切实
保护购房客户的信息安全。

补充协议不再

开发商说了算

旧版合同中补充协
议往往由开发商制定，开
发商通过增加补充协议
条款来减轻自身在某些
方面的责任，这几乎是房
地产市场中的潜规则。而
新版合同补充协议明显
大幅度减少，具体体现在
合同内容更加细化和规
范化上，这对购房者十分
有利。

新版合同中还特别
强调，“补充协议中含有
不合理的减轻或免除本
合同中约定应当由出卖
人承担的责任，或不合理
的加重买受人的责任、排
除买受人主要权利内容
的，仍以本 (主 )合同为
准”。

本报记者 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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